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323號

原      告  蘇閔伊    住臺南市○市區○○里○○00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14日南

市交裁字第78-ZDB400156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

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二.上開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者：

(一)自113年4月14日起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限於113年4月

28日前繳送汽車牌照。(二)113年4月28日前仍未繳送汽車牌

照者，自113年4月29日起吊銷汽車牌照，並逕行註銷汽車牌

照。(三)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須滿6個月，且經公

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後，始得再行請領。」部分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50元，其餘由原

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元。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

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

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

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號BLZ-3578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

車輛），於民國112年10月26日22時52分許，行經國道1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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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310.7公里處時，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

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以雷射測速儀測速後，認

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處車主)」之違規

事實，而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DB40015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因原告未申

請歸責係他人駕駛，被告認原告上開違規行為應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前段之規定處

罰，續於113年3月14日，以原處分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另

於處罰主文二為易處加倍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及易處逕行註

銷汽車牌照部分，業如主文第一項所載）。

三、兩造之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取締超速之測速地點並無可擺放移動式測速照相

儀器之處，且與原有之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距離過近，又當

時並無警車及警示燈在旁，此部分因系爭車輛行車紀錄器檔

案保存逾期而無法舉證；另原告剛開店1年，需系爭車輛往

返台南載貨，倘被吊扣牌照就無收入等語。並聲明：原處分

撤銷。

(二)被告答辯詳如附件之「行政訴訟答辯狀」所載。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舉發通知單、舉發機關113年1月18日國道警四

交字第1130000622號函（檢附取締超速照片、測速取締標誌

現場照片、相對距離示意說明、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雷

射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行車速限資訊）、原處分與送達證

書、汽車車籍查詢、駕駛人基本資料、Google Map街景服務

照片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7、61-63、69-80、89-9

1、97頁），堪認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被告答辯意旨

以觀，兩造之爭點為：原告主張行經該地未見警車與警示

燈，且施測地點無法擺放測速器，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適用之法令：

 1、道交條例-⑴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前段：「汽車駕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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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六千

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二、行車速度，超過

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或前項

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六個月；……」⑵第7條之2第1

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

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

……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

「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

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

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

限。」「對於前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高速公

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

誌。」

 2、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行車速度，依速限

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二)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應屬無效之行政處分：

 1、按「（第1項）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

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

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第

2項）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一、期限。二、條件。三、負

擔。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五、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

或變更。」行政程序法第93條定有明文。依前述規定可知，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

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方

得為「期限」「條件」「負擔」「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等附款之記載。所稱「為確

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係就

授益行政處分而言，負擔處分不生「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

件之履行」而能「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之問題。依道交條

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汽車所有人、駕駛人經處分吊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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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處分形式或實質確定後而不依限期繳

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按其吊扣期間加倍處分；仍不依限

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

照，此等易處處分性質上為羈束處分；且道交條例第65條第

1項第2款並未規定主管機關得作成附條件之易處處分。本件

被告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作成之易處處分既係負擔

處分，又查無其他法律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得作成附條件之易

處處分，自不得附條件。

 2、次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

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

均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

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

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

重大明顯之瑕疵者。」經查，原處分主文一.二.記載：

「一.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牌照限於113年4月13日前繳送。

二.上開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者：(一)自113年4月14日起吊

扣汽車牌照12個月，限於113年4月28日前繳送汽車牌照。

(二)113年4月28日前仍未繳送汽車牌照者，自113年4月29日

起吊銷汽車牌照，並逕行註銷汽車牌照。(三)汽車牌照，經

吊銷或註銷者，須滿6個月，且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

後，始得再行請領。」(見本院卷第15頁)，足見原處分處罰

主文第2項係以原告未於113年4月13日前及同年月28日前繳

送汽車牌照為停止條件，分別將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之吊

扣汽車牌照6個月之前處罰處分，變更為吊扣汽車牌照12個

月及吊銷汽車牌照之附條件易處處分。然主管機關依道交條

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作成之易處處分係屬負擔處分，不得附

條件，已如上述，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顯已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93條及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具有瑕疵，

此亦為被告於答辯狀自承。又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

規定，被告作成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即易處處分之法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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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除原告未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外，尚須具備吊扣汽車牌

照之前處罰處分已確定之要件。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僅以

原告未依限繳送汽車牌照此繫於將來可能發生之事實，作為

發生加倍吊扣汽車牌照期間及吊銷汽車牌照之要件，使所欲

發生之法律效果生效與否完全處於不確定之狀態，顯已嚴重

違反憲法法治國原則導出之明確性原則及行政程序法第5條

之規定，且此等瑕疵已達重大明顯之程度，依行政程序法第

111條第7款規定，應屬無效之處分。

 3、復按「行政處分因違法而得撤銷」與「行政處分違法情節重

    大而無效」之區辨，實取決於行政處分違法程度之高低，但

    就違法性存在本身而言，二者間實無本質上之差異。且從「

    違法類型連續化」的觀點言之，要找出處分「違法得撤銷」

    與「違法而無效」之明確分界線，亦有困難。二者之區辨實

    益，僅表現在對應救濟程序之難易程度。即處分若有重大違

    法事由而無效者，其行政救濟程序較易，不需經過一般前置

    行政爭訟程序（例如訴願程序），只須踐行行政訴訟法第6

    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處分機關確認無效而未被允許」之要

    件，即可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而提起處分撤銷訴訟

者，原則上須先踐行一般前置行政爭訟程序。但就權利受違

法處分侵犯之主體而言，不問其所提之訴訟類型為「處分撤

銷訴訟」，抑或「確認處分無效訴訟」，一旦獲得勝訴判

決，從處分規制作用之實質排除而言，勝訴之實質效果實無

區別（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本件原

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有上開無效之事由，惟原告起訴時之聲

明就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部分，僅聲明原處分撤銷，並未

另為主張無效，而因「撤銷原處分」與「確認原處分違法」

之效果無異，業如上述，亦符合原告之主觀認知（即原處分

有重大違法情事，故其處分之實際規制效力應予解消）。且

提起「處分撤銷訴訟」而獲勝訴判決者，有「形成判決」之

效果，即原處分因行政法院判決之作成，被行政法院撤銷而

不復存在。故基於訴訟經濟考量，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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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開重大明顯之瑕疵，爰將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撤銷。

(三)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部分並無違法：　　

 1、關於員警執勤地點及方式，交通法規並未設有明文之限制，

均委由員警依據道路之設置情形、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發生

頻率、一般用路權人之便利性、員警值勤之安全性等一切因

素綜合判斷後，始決定執行違規取締勤務之地點。本件執勤

員警使用非固定式科學儀器進行超速違規取證時，已在前方

法定距離內設置測速取締標誌，供駕駛人注意速限以免違規

之事實，且已經以測速儀器取得系爭車輛行經該地點時，有

超速之違規行為等，既為原告所不爭執，即已符合道交條例

第7條之2第3項之要求，並無違反明確性及誠信原則之正當

法律程序，則執勤員警、巡邏車或測速儀是否位在駕駛人明

顯可見之處，及鄰近有無其他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等，並非

逕行舉發之合法要件，對該違規事項之認定與證明，尚不生

影響（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交上字第316號判決參

照），是原告主張行經該地未見警車與警示燈，及該移動式

測速照相儀器與其他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過近云云，均非可

作為原處分違法之依據。另原告主張遭測速取締拍照地點，

無法擺放移動式測速儀器乙節，因員警係在路旁以雷射測速

儀執行取締超速違規勤務，客觀上並非無法擺放測速儀器，

原告也未能舉證證明該處有何無法持雷射測速儀器取締超訴

之可能，原告上開主張亦非可採。

 2、至於原告稱系爭車輛平日為供其營業使用，若遭吊扣將無收

入等語，因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之法律效果為吊扣汽車牌

照6個月，原告非不得另覓其他車輛或以他法運送所需之

物，斷無僅以處罰效果造成利益不便，即得免除交通違章責

任，要屬當然之理，原告此部分主張自無理由。 

(四)綜上，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部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

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部分，

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自應由本院本於認定之事實及原告之

主張，判決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為違法，而予以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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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

費為300元，爰定由兩造依勝敗比例負擔，確定第一審訴訟

費用額及被告應給付原告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法  官  張佳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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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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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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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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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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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323號
原      告  蘇閔伊    住臺南市○市區○○里○○00號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14日南市交裁字第78-ZDB400156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二.上開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者：(一)自113年4月14日起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限於113年4月28日前繳送汽車牌照。(二)113年4月28日前仍未繳送汽車牌照者，自113年4月29日起吊銷汽車牌照，並逕行註銷汽車牌照。(三)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須滿6個月，且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後，始得再行請領。」部分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50元，其餘由原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元。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號BLZ-3578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10月26日22時52分許，行經國道1號北向310.7公里處時，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以雷射測速儀測速後，認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處車主)」之違規事實，而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DB40015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因原告未申請歸責係他人駕駛，被告認原告上開違規行為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前段之規定處罰，續於113年3月14日，以原處分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另於處罰主文二為易處加倍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及易處逕行註銷汽車牌照部分，業如主文第一項所載）。
三、兩造之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取締超速之測速地點並無可擺放移動式測速照相儀器之處，且與原有之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距離過近，又當時並無警車及警示燈在旁，此部分因系爭車輛行車紀錄器檔案保存逾期而無法舉證；另原告剛開店1年，需系爭車輛往返台南載貨，倘被吊扣牌照就無收入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二)被告答辯詳如附件之「行政訴訟答辯狀」所載。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舉發通知單、舉發機關113年1月18日國道警四交字第1130000622號函（檢附取締超速照片、測速取締標誌現場照片、相對距離示意說明、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雷射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行車速限資訊）、原處分與送達證書、汽車車籍查詢、駕駛人基本資料、Google Map街景服務照片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7、61-63、69-80、89-91、97頁），堪認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被告答辯意旨以觀，兩造之爭點為：原告主張行經該地未見警車與警示燈，且施測地點無法擺放測速器，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適用之法令：
 1、道交條例-⑴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前段：「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六個月；……」⑵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對於前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
 2、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二)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應屬無效之行政處分：
 1、按「（第1項）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第2項）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一、期限。二、條件。三、負擔。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五、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行政程序法第93條定有明文。依前述規定可知，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方得為「期限」「條件」「負擔」「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等附款之記載。所稱「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係就授益行政處分而言，負擔處分不生「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能「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之問題。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汽車所有人、駕駛人經處分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處分形式或實質確定後而不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按其吊扣期間加倍處分；仍不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此等易處處分性質上為羈束處分；且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並未規定主管機關得作成附條件之易處處分。本件被告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作成之易處處分既係負擔處分，又查無其他法律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得作成附條件之易處處分，自不得附條件。
 2、次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經查，原處分主文一.二.記載：「一.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牌照限於113年4月13日前繳送。二.上開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者：(一)自113年4月14日起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限於113年4月28日前繳送汽車牌照。(二)113年4月28日前仍未繳送汽車牌照者，自113年4月29日起吊銷汽車牌照，並逕行註銷汽車牌照。(三)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須滿6個月，且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後，始得再行請領。」(見本院卷第15頁)，足見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係以原告未於113年4月13日前及同年月28日前繳送汽車牌照為停止條件，分別將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之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之前處罰處分，變更為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及吊銷汽車牌照之附條件易處處分。然主管機關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作成之易處處分係屬負擔處分，不得附條件，已如上述，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顯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3條及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具有瑕疵，此亦為被告於答辯狀自承。又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被告作成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即易處處分之法律要件，除原告未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外，尚須具備吊扣汽車牌照之前處罰處分已確定之要件。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僅以原告未依限繳送汽車牌照此繫於將來可能發生之事實，作為發生加倍吊扣汽車牌照期間及吊銷汽車牌照之要件，使所欲發生之法律效果生效與否完全處於不確定之狀態，顯已嚴重違反憲法法治國原則導出之明確性原則及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規定，且此等瑕疵已達重大明顯之程度，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應屬無效之處分。
 3、復按「行政處分因違法而得撤銷」與「行政處分違法情節重
    大而無效」之區辨，實取決於行政處分違法程度之高低，但
    就違法性存在本身而言，二者間實無本質上之差異。且從「
    違法類型連續化」的觀點言之，要找出處分「違法得撤銷」
    與「違法而無效」之明確分界線，亦有困難。二者之區辨實
    益，僅表現在對應救濟程序之難易程度。即處分若有重大違
    法事由而無效者，其行政救濟程序較易，不需經過一般前置
    行政爭訟程序（例如訴願程序），只須踐行行政訴訟法第6
    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處分機關確認無效而未被允許」之要
    件，即可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而提起處分撤銷訴訟者，原則上須先踐行一般前置行政爭訟程序。但就權利受違法處分侵犯之主體而言，不問其所提之訴訟類型為「處分撤銷訴訟」，抑或「確認處分無效訴訟」，一旦獲得勝訴判決，從處分規制作用之實質排除而言，勝訴之實質效果實無區別（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本件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有上開無效之事由，惟原告起訴時之聲明就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部分，僅聲明原處分撤銷，並未另為主張無效，而因「撤銷原處分」與「確認原處分違法」之效果無異，業如上述，亦符合原告之主觀認知（即原處分有重大違法情事，故其處分之實際規制效力應予解消）。且提起「處分撤銷訴訟」而獲勝訴判決者，有「形成判決」之效果，即原處分因行政法院判決之作成，被行政法院撤銷而不復存在。故基於訴訟經濟考量，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既有上開重大明顯之瑕疵，爰將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撤銷。
(三)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部分並無違法：　　
 1、關於員警執勤地點及方式，交通法規並未設有明文之限制，均委由員警依據道路之設置情形、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發生頻率、一般用路權人之便利性、員警值勤之安全性等一切因素綜合判斷後，始決定執行違規取締勤務之地點。本件執勤員警使用非固定式科學儀器進行超速違規取證時，已在前方法定距離內設置測速取締標誌，供駕駛人注意速限以免違規之事實，且已經以測速儀器取得系爭車輛行經該地點時，有超速之違規行為等，既為原告所不爭執，即已符合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要求，並無違反明確性及誠信原則之正當法律程序，則執勤員警、巡邏車或測速儀是否位在駕駛人明顯可見之處，及鄰近有無其他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等，並非逕行舉發之合法要件，對該違規事項之認定與證明，尚不生影響（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交上字第316號判決參照），是原告主張行經該地未見警車與警示燈，及該移動式測速照相儀器與其他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過近云云，均非可作為原處分違法之依據。另原告主張遭測速取締拍照地點，無法擺放移動式測速儀器乙節，因員警係在路旁以雷射測速儀執行取締超速違規勤務，客觀上並非無法擺放測速儀器，原告也未能舉證證明該處有何無法持雷射測速儀器取締超訴之可能，原告上開主張亦非可採。
 2、至於原告稱系爭車輛平日為供其營業使用，若遭吊扣將無收入等語，因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之法律效果為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原告非不得另覓其他車輛或以他法運送所需之物，斷無僅以處罰效果造成利益不便，即得免除交通違章責任，要屬當然之理，原告此部分主張自無理由。 
(四)綜上，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部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部分，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自應由本院本於認定之事實及原告之主張，判決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為違法，而予以撤銷。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爰定由兩造依勝敗比例負擔，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及被告應給付原告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法  官  張佳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323號
原      告  蘇閔伊    住臺南市○市區○○里○○00號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14日南
市交裁字第78-ZDB400156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
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二.上開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者：(
    一)自113年4月14日起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限於113年4月2
    8日前繳送汽車牌照。(二)113年4月28日前仍未繳送汽車牌
    照者，自113年4月29日起吊銷汽車牌照，並逕行註銷汽車牌
    照。(三)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須滿6個月，且經公
    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後，始得再行請領。」部分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50元，其餘由原
    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元。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
    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
    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
    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號BLZ-3578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
    車輛），於民國112年10月26日22時52分許，行經國道1號北
    向310.7公里處時，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
    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以雷射測速儀測速後，認
    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處車主)」之違規
    事實，而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DB40015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因原告未申
    請歸責係他人駕駛，被告認原告上開違規行為應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前段之規定處
    罰，續於113年3月14日，以原處分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另
    於處罰主文二為易處加倍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及易處逕行註
    銷汽車牌照部分，業如主文第一項所載）。
三、兩造之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取締超速之測速地點並無可擺放移動式測速照相
    儀器之處，且與原有之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距離過近，又當
    時並無警車及警示燈在旁，此部分因系爭車輛行車紀錄器檔
    案保存逾期而無法舉證；另原告剛開店1年，需系爭車輛往
    返台南載貨，倘被吊扣牌照就無收入等語。並聲明：原處分
    撤銷。
(二)被告答辯詳如附件之「行政訴訟答辯狀」所載。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舉發通知單、舉發機關113年1月18日國道警四
    交字第1130000622號函（檢附取締超速照片、測速取締標誌
    現場照片、相對距離示意說明、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雷
    射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行車速限資訊）、原處分與送達證
    書、汽車車籍查詢、駕駛人基本資料、Google Map街景服務
    照片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7、61-63、69-80、89-91
    、97頁），堪認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被告答辯意旨以
    觀，兩造之爭點為：原告主張行經該地未見警車與警示燈，
    且施測地點無法擺放測速器，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適用之法令：
 1、道交條例-⑴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前段：「汽車駕駛人
    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六千
    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二、行車速度，超過規
    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或前項行
    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六個月；……」⑵第7條之2第1項第7
    款、第2項第9款、第3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
    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
    、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前項第
    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
    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
    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
    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對於前
    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
    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
 2、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行車速度，依速限
    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二)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應屬無效之行政處分：
 1、按「（第1項）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
    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
    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第
    2項）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一、期限。二、條件。三、負擔
    。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五、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
    變更。」行政程序法第93條定有明文。依前述規定可知，行
    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
    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方得
    為「期限」「條件」「負擔」「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等附款之記載。所稱「為確保
    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係就授
    益行政處分而言，負擔處分不生「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
    之履行」而能「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之問題。依道交條例
    第6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汽車所有人、駕駛人經處分吊扣汽
    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處分形式或實質確定後而不依限期繳送
    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按其吊扣期間加倍處分；仍不依限期
    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
    此等易處處分性質上為羈束處分；且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
    第2款並未規定主管機關得作成附條件之易處處分。本件被
    告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作成之易處處分既係負擔處
    分，又查無其他法律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得作成附條件之易處
    處分，自不得附條件。
 2、次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
    、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
    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
    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
    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
    明顯之瑕疵者。」經查，原處分主文一.二.記載：「一.吊
    扣汽車牌照6個月，牌照限於113年4月13日前繳送。二.上開
    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者：(一)自113年4月14日起吊扣汽車牌
    照12個月，限於113年4月28日前繳送汽車牌照。(二)113年4
    月28日前仍未繳送汽車牌照者，自113年4月29日起吊銷汽車
    牌照，並逕行註銷汽車牌照。(三)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
    者，須滿6個月，且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後，始得再行
    請領。」(見本院卷第15頁)，足見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係
    以原告未於113年4月13日前及同年月28日前繳送汽車牌照為
    停止條件，分別將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之吊扣汽車牌照6個
    月之前處罰處分，變更為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及吊銷汽車牌
    照之附條件易處處分。然主管機關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
    第2款作成之易處處分係屬負擔處分，不得附條件，已如上
    述，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顯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3條及道
    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具有瑕疵，此亦為被告於
    答辯狀自承。又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被告作
    成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即易處處分之法律要件，除原告未
    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外，尚須具備吊扣汽車牌照之前處罰處
    分已確定之要件。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僅以原告未依限繳
    送汽車牌照此繫於將來可能發生之事實，作為發生加倍吊扣
    汽車牌照期間及吊銷汽車牌照之要件，使所欲發生之法律效
    果生效與否完全處於不確定之狀態，顯已嚴重違反憲法法治
    國原則導出之明確性原則及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規定，且此
    等瑕疵已達重大明顯之程度，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
    定，應屬無效之處分。
 3、復按「行政處分因違法而得撤銷」與「行政處分違法情節重
    大而無效」之區辨，實取決於行政處分違法程度之高低，但
    就違法性存在本身而言，二者間實無本質上之差異。且從「
    違法類型連續化」的觀點言之，要找出處分「違法得撤銷」
    與「違法而無效」之明確分界線，亦有困難。二者之區辨實
    益，僅表現在對應救濟程序之難易程度。即處分若有重大違
    法事由而無效者，其行政救濟程序較易，不需經過一般前置
    行政爭訟程序（例如訴願程序），只須踐行行政訴訟法第6
    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處分機關確認無效而未被允許」之要
    件，即可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而提起處分撤銷訴訟
    者，原則上須先踐行一般前置行政爭訟程序。但就權利受違
    法處分侵犯之主體而言，不問其所提之訴訟類型為「處分撤
    銷訴訟」，抑或「確認處分無效訴訟」，一旦獲得勝訴判決
    ，從處分規制作用之實質排除而言，勝訴之實質效果實無區
    別（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本件原處
    分處罰主文第2項有上開無效之事由，惟原告起訴時之聲明
    就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部分，僅聲明原處分撤銷，並未另
    為主張無效，而因「撤銷原處分」與「確認原處分違法」之
    效果無異，業如上述，亦符合原告之主觀認知（即原處分有
    重大違法情事，故其處分之實際規制效力應予解消）。且提
    起「處分撤銷訴訟」而獲勝訴判決者，有「形成判決」之效
    果，即原處分因行政法院判決之作成，被行政法院撤銷而不
    復存在。故基於訴訟經濟考量，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既有
    上開重大明顯之瑕疵，爰將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撤銷。
(三)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部分並無違法：　　
 1、關於員警執勤地點及方式，交通法規並未設有明文之限制，
    均委由員警依據道路之設置情形、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發生
    頻率、一般用路權人之便利性、員警值勤之安全性等一切因
    素綜合判斷後，始決定執行違規取締勤務之地點。本件執勤
    員警使用非固定式科學儀器進行超速違規取證時，已在前方
    法定距離內設置測速取締標誌，供駕駛人注意速限以免違規
    之事實，且已經以測速儀器取得系爭車輛行經該地點時，有
    超速之違規行為等，既為原告所不爭執，即已符合道交條例
    第7條之2第3項之要求，並無違反明確性及誠信原則之正當
    法律程序，則執勤員警、巡邏車或測速儀是否位在駕駛人明
    顯可見之處，及鄰近有無其他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等，並非
    逕行舉發之合法要件，對該違規事項之認定與證明，尚不生
    影響（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交上字第316號判決參照）
    ，是原告主張行經該地未見警車與警示燈，及該移動式測速
    照相儀器與其他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過近云云，均非可作為
    原處分違法之依據。另原告主張遭測速取締拍照地點，無法
    擺放移動式測速儀器乙節，因員警係在路旁以雷射測速儀執
    行取締超速違規勤務，客觀上並非無法擺放測速儀器，原告
    也未能舉證證明該處有何無法持雷射測速儀器取締超訴之可
    能，原告上開主張亦非可採。
 2、至於原告稱系爭車輛平日為供其營業使用，若遭吊扣將無收
    入等語，因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之法律效果為吊扣汽車牌
    照6個月，原告非不得另覓其他車輛或以他法運送所需之物
    ，斷無僅以處罰效果造成利益不便，即得免除交通違章責任
    ，要屬當然之理，原告此部分主張自無理由。 
(四)綜上，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部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
    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部分，
    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自應由本院本於認定之事實及原告之
    主張，判決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為違法，而予以撤銷。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
    費為300元，爰定由兩造依勝敗比例負擔，確定第一審訴訟
    費用額及被告應給付原告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法  官  張佳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323號
原      告  蘇閔伊    住臺南市○市區○○里○○00號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14日南市交裁字第78-ZDB400156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二.上開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者：(一)自113年4月14日起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限於113年4月28日前繳送汽車牌照。(二)113年4月28日前仍未繳送汽車牌照者，自113年4月29日起吊銷汽車牌照，並逕行註銷汽車牌照。(三)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須滿6個月，且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後，始得再行請領。」部分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50元，其餘由原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元。
    事實及理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號BLZ-3578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10月26日22時52分許，行經國道1號北向310.7公里處時，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以雷射測速儀測速後，認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處車主)」之違規事實，而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DB400156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因原告未申請歸責係他人駕駛，被告認原告上開違規行為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前段之規定處罰，續於113年3月14日，以原處分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另於處罰主文二為易處加倍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及易處逕行註銷汽車牌照部分，業如主文第一項所載）。
三、兩造之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取締超速之測速地點並無可擺放移動式測速照相儀器之處，且與原有之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距離過近，又當時並無警車及警示燈在旁，此部分因系爭車輛行車紀錄器檔案保存逾期而無法舉證；另原告剛開店1年，需系爭車輛往返台南載貨，倘被吊扣牌照就無收入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二)被告答辯詳如附件之「行政訴訟答辯狀」所載。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舉發通知單、舉發機關113年1月18日國道警四交字第1130000622號函（檢附取締超速照片、測速取締標誌現場照片、相對距離示意說明、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雷射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行車速限資訊）、原處分與送達證書、汽車車籍查詢、駕駛人基本資料、Google Map街景服務照片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7、61-63、69-80、89-91、97頁），堪認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被告答辯意旨以觀，兩造之爭點為：原告主張行經該地未見警車與警示燈，且施測地點無法擺放測速器，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適用之法令：
 1、道交條例-⑴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前段：「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六個月；……」⑵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對於前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
 2、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二)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應屬無效之行政處分：
 1、按「（第1項）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第2項）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一、期限。二、條件。三、負擔。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五、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行政程序法第93條定有明文。依前述規定可知，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方得為「期限」「條件」「負擔」「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等附款之記載。所稱「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係就授益行政處分而言，負擔處分不生「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能「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之問題。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汽車所有人、駕駛人經處分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處分形式或實質確定後而不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按其吊扣期間加倍處分；仍不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此等易處處分性質上為羈束處分；且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並未規定主管機關得作成附條件之易處處分。本件被告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作成之易處處分既係負擔處分，又查無其他法律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得作成附條件之易處處分，自不得附條件。
 2、次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經查，原處分主文一.二.記載：「一.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牌照限於113年4月13日前繳送。二.上開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者：(一)自113年4月14日起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限於113年4月28日前繳送汽車牌照。(二)113年4月28日前仍未繳送汽車牌照者，自113年4月29日起吊銷汽車牌照，並逕行註銷汽車牌照。(三)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須滿6個月，且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後，始得再行請領。」(見本院卷第15頁)，足見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係以原告未於113年4月13日前及同年月28日前繳送汽車牌照為停止條件，分別將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之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之前處罰處分，變更為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及吊銷汽車牌照之附條件易處處分。然主管機關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作成之易處處分係屬負擔處分，不得附條件，已如上述，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顯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3條及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具有瑕疵，此亦為被告於答辯狀自承。又依道交條例第6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被告作成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即易處處分之法律要件，除原告未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外，尚須具備吊扣汽車牌照之前處罰處分已確定之要件。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僅以原告未依限繳送汽車牌照此繫於將來可能發生之事實，作為發生加倍吊扣汽車牌照期間及吊銷汽車牌照之要件，使所欲發生之法律效果生效與否完全處於不確定之狀態，顯已嚴重違反憲法法治國原則導出之明確性原則及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規定，且此等瑕疵已達重大明顯之程度，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應屬無效之處分。
 3、復按「行政處分因違法而得撤銷」與「行政處分違法情節重
    大而無效」之區辨，實取決於行政處分違法程度之高低，但
    就違法性存在本身而言，二者間實無本質上之差異。且從「
    違法類型連續化」的觀點言之，要找出處分「違法得撤銷」
    與「違法而無效」之明確分界線，亦有困難。二者之區辨實
    益，僅表現在對應救濟程序之難易程度。即處分若有重大違
    法事由而無效者，其行政救濟程序較易，不需經過一般前置
    行政爭訟程序（例如訴願程序），只須踐行行政訴訟法第6
    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處分機關確認無效而未被允許」之要
    件，即可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而提起處分撤銷訴訟者，原則上須先踐行一般前置行政爭訟程序。但就權利受違法處分侵犯之主體而言，不問其所提之訴訟類型為「處分撤銷訴訟」，抑或「確認處分無效訴訟」，一旦獲得勝訴判決，從處分規制作用之實質排除而言，勝訴之實質效果實無區別（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本件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有上開無效之事由，惟原告起訴時之聲明就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部分，僅聲明原處分撤銷，並未另為主張無效，而因「撤銷原處分」與「確認原處分違法」之效果無異，業如上述，亦符合原告之主觀認知（即原處分有重大違法情事，故其處分之實際規制效力應予解消）。且提起「處分撤銷訴訟」而獲勝訴判決者，有「形成判決」之效果，即原處分因行政法院判決之作成，被行政法院撤銷而不復存在。故基於訴訟經濟考量，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既有上開重大明顯之瑕疵，爰將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撤銷。
(三)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部分並無違法：　　
 1、關於員警執勤地點及方式，交通法規並未設有明文之限制，均委由員警依據道路之設置情形、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發生頻率、一般用路權人之便利性、員警值勤之安全性等一切因素綜合判斷後，始決定執行違規取締勤務之地點。本件執勤員警使用非固定式科學儀器進行超速違規取證時，已在前方法定距離內設置測速取締標誌，供駕駛人注意速限以免違規之事實，且已經以測速儀器取得系爭車輛行經該地點時，有超速之違規行為等，既為原告所不爭執，即已符合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要求，並無違反明確性及誠信原則之正當法律程序，則執勤員警、巡邏車或測速儀是否位在駕駛人明顯可見之處，及鄰近有無其他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等，並非逕行舉發之合法要件，對該違規事項之認定與證明，尚不生影響（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交上字第316號判決參照），是原告主張行經該地未見警車與警示燈，及該移動式測速照相儀器與其他固定式測速照相儀器過近云云，均非可作為原處分違法之依據。另原告主張遭測速取締拍照地點，無法擺放移動式測速儀器乙節，因員警係在路旁以雷射測速儀執行取締超速違規勤務，客觀上並非無法擺放測速儀器，原告也未能舉證證明該處有何無法持雷射測速儀器取締超訴之可能，原告上開主張亦非可採。
 2、至於原告稱系爭車輛平日為供其營業使用，若遭吊扣將無收入等語，因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之法律效果為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原告非不得另覓其他車輛或以他法運送所需之物，斷無僅以處罰效果造成利益不便，即得免除交通違章責任，要屬當然之理，原告此部分主張自無理由。 
(四)綜上，原處分處罰主文第1項部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部分，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自應由本院本於認定之事實及原告之主張，判決原處分處罰主文第2項為違法，而予以撤銷。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結論：原告之訴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爰定由兩造依勝敗比例負擔，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及被告應給付原告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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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張佳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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